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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14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关注函全文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信息披露-监管信息公开”专栏。根据关

注函的要求，公司对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1.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系列产品的具体研发情况，包括研

发启动时间、研发计划、研发投入、人员储备及形成技术和产品情况等，该业

务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以及你公司具有的竞争优势。 

回复： 

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市场上口罩供应短缺，生产口罩的原材料聚丙烯熔

喷料供不应求，为响应国家号召抗击疫情，公司在 2020 年 2 月 10 日复工后，即

组织核心技术人员成立了聚丙烯熔喷料研发专项攻关小组，进行了研讨及研发方

案制定、配方和工艺制定、小试试验、生产线改造、中试验证等一系列的工作，

2020 年 2 月 26 日聚丙烯熔喷专用料正式生产出来，经检验及送第三方检验，公

司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的熔指、气味、挥发分、灰分、过氧化物残留、分子量分布、

外观等符合 GB/T 30924 聚丙烯熔喷专用料国家标准。为开发聚丙烯熔喷专用料

公司专项购置了高熔指检测仪、高长径比的熔喷料专用改性设备，对现有三条专

用生产线进行了全封闭隔断生产，具备了 50 吨/天的产能，另外还储备了第四条

生产线，本月底之前能到货并安装，预计增加产能不超过 20 吨/天。 

聚丙烯熔喷专用料属于聚丙烯改性材料，聚丙烯改性材料是公司主营业务且

占主营业务比例较高（截至 2019 半年报为 35.6%）。公司从事聚丙烯改性材料

的研发、生产、销售已有 20 年，技术研发团队有实力，生产设备优良，产品有

一定的品牌度，区域客户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聚丙烯熔



喷专用料产品的工艺精细化、产品功能化、结构融合化、应用替代化、市场差异

化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抗菌、透气、阻燃、耐高温、可回收、可降解是开发新产

品的方向。 

2．请结合聚丙烯熔喷专用料领域的市场环境、竞争格局、你公司目前产能

及在手订单情况、已实现销售收入及占比，以及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的具体用途、

销售的聚丙烯熔喷专用料预计用于生产口罩的比重等，说明相关业务对你公司

经营业绩的实际影响及其可持续性，并充分提示相关业务风险。 

回复： 

聚丙烯熔喷料主要应用在口罩、防护服、过滤材料上，涉及医疗卫生等工业

领域，疫情发生前我国连续式熔喷非织造布生产能力 8 万余吨，实际产量 5 万余

吨。由于疫情的迅速扩展，市场上口罩短缺，聚丙烯熔喷专用料供不应求。公司

2020 年 2 月 26 日开发出聚丙烯熔喷专用料产品，目前具备 50 吨/天的产能，与

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规模偏小。 

截止 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聚丙烯熔喷料在手订单为 160 余吨，已有部分

发货，还没有实现较大的销售收入。目前公司生产销售的聚丙烯熔喷料全部用于

生产口罩。聚丙烯熔喷专用料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大，对公司主营业务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缓解及业内聚丙烯熔喷专用

料供应量的增加，市场上聚丙烯熔喷专用料供应紧张情形将有效缓解，后期存在

着产能过剩的风险。 

3. 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你公司仅在公众号及互动易平台发布相关

信息的原因，是否存在以公众号文章及互动易平台回复替代临时公告的情形，

发布的信息是否客观、准确、完整地反映无纺布用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系列产品

相关业务的实际状况，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

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公众号及

互动易平台发布的公司业务经营相关事项均未达应披露的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

项的披露标准，不存在以公众号文章及互动易平台回复替代临时公告的情形。所

发布的信息客观、准确、完整地反映无纺布用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系列产品相关业

务的实际状况，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



司股价的情形。公司正处在股票回购期，希望股价保持稳定。 

4．请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

东近 1 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并

补充披露未来 6 个月内上述人员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核实你公司是否存在利用

公众号文章及互动易回复配合上述人员减持的情形。 

回复： 

经公司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

东近 1 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副总裁蒋顶军先生有拟在未来六个月内减持公司

股份 120,000 股的意向，待公司收到其减持计划后另行公告；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在未来六个月内的减持存在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未来六

个月的减持的计划。公司不存在利用公众号文章及互动易回复配合上述人员减持

的情形。 

近一个月公司其他股东的减持情况如下： 

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高达梧桐”）为公司

特定股东，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披露《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南京奶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奶业”）、蔡静、江苏舜天国

际集团经济协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经协”） 为公司特定股东，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 日披露《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2）。 

高达梧桐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减持完毕，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 日披露《关

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南京奶业已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减持完毕，舜天经协已于 2020 年 3 月 6 日、

9 日减持完毕，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披露《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蔡静的减持进展情况，并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高达梧桐、南京奶业、舜天经协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数量

（万股） 

交易价格

（元/股） 
交易方向 交易方式 状态 

高达梧桐 
2020 年 2

月 28 日 
63.85 33.23 卖出 集中竞价 

减持

完毕 

南京奶业 
2020 年 3

月 6 日 
28.8 42.56 卖出 集中竞价 

减持

完毕 

舜天经协 

2020 年 3

月 6 日 
8.55 42.56 卖出 集中竞价 

减持

完毕 

2020 年 3

月 9 日 
8.73 46.82 卖出 集中竞价 

减持

完毕 

公司没有配合上述其他股东进行减持。 

5. 请说明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投资者调研、回复投资者咨询等

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回复： 

公司近期未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投资者调研，投资者的咨询通过电话和互

动易方式，公司在电话和互动易上的回复一致，公司回复投资者咨询不存在违反

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6. 请核实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筹划中的

重大事项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 

回复： 

经核实，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不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

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 

特此公告。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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